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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饭圈暴力已成为影响体育事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持续外溢的负面效应

对网络与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亟待加强治理。研究发现体育饭圈暴力表现为现场暴力与网络暴

力互生、粉丝暴力与其他主体暴力混同、集中爆发与日常极化共在、语言暴力与人格侵犯为主等

4 种外在表现形式，其形成的内在根由表现为饭圈与竞技体育追逐胜利的底层逻辑相符、法治约

束效力不足、资本力量的滋养以及网络媒介加速粉丝认同 4 个方面。基于此，治理体育饭圈暴力，

应充分发挥法治、自治与德治的协同作用，完善法律体系以有效回应体育暴力新问题，发挥体育

组织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引导体育粉丝形成理性的体育伦理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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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olence in the sports fan circl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to affect the modernized development for 

sports, and its continuous spillover negative effects have impacted the network and social order, which urgently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govern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violence in the sports fan circle manifesting itself in four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such as inter-generating on-site violence and network violence, mixing fan violence with 

violence from other subjects, coexisting in concentrated outbreaks and daily polarization, and dominated by verbal 

violence and personality infringement, and its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l causes for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fan 

circle is in line with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pursuit of victory in athletic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ule of law is 

insufficient, the nourishment of the power of capital, and the network media to accelerate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fans. Based on thi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rule of law, autonomy and morality should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in the management of violence in the sports fan circles, and the legal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w problems of sports violence, and the self-restraint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sports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and the fans should be also guided to form a rational ethical 

conviction in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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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理性主体为自己设立的一种在文明中释

放野性的特殊活动，体育从其诞生之初就表现为“文

明的暴力”。其常见形式为竞技赛场上参赛者之间的暴

力，有学者将其分为残酷的身体接触、边缘性暴力、

半犯罪暴力和犯罪暴力 4 种表现形式[1]，但与之相伴随

的还有体育观众暴力，体育赛事的观众可能会因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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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球员越轨行为、裁判不中立、竞赛氛围、特定文

化历史因素等多种缘由而爆发言语冲突乃至大规模肢

体冲突[2]，轻则扰乱社会治安秩序，重则导致严重伤亡

事件，历史上最严重的体育观众暴力当属 2001 年加纳

足球惨案，球迷冲突共造成 126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3]。

体育暴力具有现场冲突、肢体冲突、突发性冲突的特

征，而且往往发生于身体对抗激烈的运动之中，特别

是足球运动，球迷暴力是其主要表现形式[4]。2024 年

巴黎奥运会向世人展示了新形式的体育暴力。乒乓球

女单决赛，本不被看好的陈梦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孙

颖莎卫冕乒乓球女单奥运金牌。在比赛过程中，陈梦

遭到了孙颖莎支持者近乎狂热的语言暴力。赛后，双

方粉丝进一步在网络上交锋，使孙颖莎和陈梦长期占

据微博热搜榜单[5]。这一事件表明了饭圈文化正在侵蚀

竞技体育，饭圈文化塑造了体育暴力的新形态，其不

仅可以发生在接触性运动，也可以发生于非接触性运

动；不仅可以现场暴力，还可以网络暴力。可以说，

竞技体育中的饭圈暴力已经到了刻不容缓、急需治理

的地步。正基于此，研究将分析饭圈之下这一新形式

体育观众暴力的外在表征与内在根由，提出治理体育

饭圈暴力的可行之策。 

 

1  体育饭圈暴力的外在表征 
饭圈是网络时代的特殊文化符号和文化景观，其

中“饭”是英文粉丝“fan”的音译，而圈则表示“圈

层”，起初是地理学中用以表示空间方位与地点分布，

特别是中心与四周关系的术语[6]，后来被用以指代特定

社会群体内部的权力关系[7]。在网络时代，圈层主要是

以地缘、业缘、趣缘为纽带所形成的“具有某种特定

风格趣味、价值主张并彼此认同的有层级之分的网络

社群”[8]。在竞技体育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形象与实力

俱佳的运动员成为全民追捧的体育偶像，体育饭圈粉

丝在网络生态和体育生态中掀起了一波“谁赢我喜欢

的人，我就骂谁”[9]的特殊体育观众暴力形式，这与其

他暴力形式既相区别又相混同。与球迷暴力相比，其

发生空间不仅包括比赛现场而且还包括网络场域；与

竞技爱好者暴力相比，其表现为唯运动员论而非唯成

绩论；而与娱乐圈饭圈暴力相比，其攻击范围不仅仅

对于所喜欢对象的“假想敌”本身，还包括裁判、教

练乃至体育协会、体育总局等组织，而且善用公平、

民族大义以证成自身的合理性。但同时其又与这些暴

力形式混同，有时难以分辨。具体而言，体育饭圈暴

力具有以下表征。 

1.1  现场暴力与网络暴力互生 

体育饭圈暴力在空间上表现为现场暴力与网络暴

力共同展开。现场暴力是体育观众暴力的传统空间表

现形式，是一种冲突规模、对象可以直视的暴力，暴

力的出发点在于维护体育偶像的利益。体育竞赛并不

是运动员的“独舞”，而是运动员和现场观众的“合奏”，

“观众和运动员在赛场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处

于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缺一不可”[10]。

观众的参与不仅构成了比赛的一部分，而且观众的参

与极大地影响了体育竞赛的进程和结果。有研究指出，

观众的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都会影响足球运动员的心

理状态以及赛场表现[11]，而观众的消极行为常常表现

为粉丝对偶像的欢呼和对偶像对手的嘲讽，甚至粉丝

群体之间的谩骂，这就构成了比赛参与式暴力。 

但与球迷暴力不同的是，除了现场暴力之外，网

络暴力是体育饭圈暴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为饭圈的

加入而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表现为不同粉丝群体相

互拉踩、嘲讽、互揭老底，甚至于诽谤和谩骂。与一

般网络暴力的偶发性、随机性不同，体育饭圈网络暴

力因粉丝群体的组织严密性、集体认同性等特性，具

有典型的群体特征，“粉头”“站姐”“超话主持”等核

心粉丝发挥意见领袖功能，其他粉丝在意见领袖的带

领下，形成数个互动传播圈[12]，对粉丝眼中的偶像对

手展开猛烈的语言攻击。作为“现实暴力在网络空间

的一种延伸、破碎和重构”[13]，体育饭圈网络暴力与

现场暴力有着密切的共谋联系，表现为一种“线上线

下串联的社会运动”[14]。 

首先，现场暴力是网络暴力的导火线，一方面表

现为网络暴力通常由现场暴力的发起者引发，即实施

现场暴力的粉丝群体继续在网络上发表对运动员的嘲

讽、质疑和谩骂；另一方面表现为某一粉丝现场暴力

招致另一粉丝群体的网络暴力，比如巴黎奥运会女子

乒乓球单打决赛，陈梦在比赛中遭受到了孙颖莎粉丝

的现场暴力行径，这一事件曝光后，引发了陈梦粉丝

在网络上的奋力反击。其次，网络暴力是现场暴力的

继续、补充和完整化。现场暴力受制于条件限制，往

往只表现为喝彩、欢呼、唏嘘等简单易懂的符号化动

作或声音，因此是一种不完整的暴力形式。而网络给

予粉丝群体充分的语言和传播途径，可以解释、补充、

完善，甚至是继续现场暴力，以陈梦在巴黎奥运会遭

受到网络暴力为例，有部分狂热粉丝通过在网络上臆

造陈梦与主管教练的关系来解释和续造陈梦所遭受的

粉丝现场暴力。再次，粉丝网络社群及网络暴力也构

成了观众现场暴力及其扩大的根由。体育偶像的粉丝

社群同娱乐明星的粉丝社群类似，以维护和追逐偶像

为目标，娱乐饭圈盛行的“为了证明自己粉丝的身份，

粉丝必须要源源不断地购买偶像代言的商品”[15]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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氪金逻辑也适用于体育饭圈。粉丝社群自发组织成立

观赛团已成为竞赛现场观众的重要来源，而这亦导致

了粉丝现场暴力的发生乃至扩大，也就能解释孙颖莎

粉丝在巴黎奥运会对陈梦造成的压制性观众暴力了。 

1.2  粉丝暴力与其他主体暴力混同 

体育饭圈暴力在主体上表现为粉丝暴力与其他主

体暴力混同。粉丝是体育饭圈的主要成员，也是体育

饭圈暴力的始作俑者。但是，粉丝暴力与其他主体暴

力在体育评论场域中很难区分开来，其在外观上具有

混同表现。随着体育转播与直播技术的出现，线上观

众已经成为竞技体育比赛的主要观众群体，特别是随

着互联网和公共社交软件平台的出现，体育评论已经

成为一项全民事业，包括粉丝、竞技爱好者、普通网

民等多元群体都成为体育比赛的观赛者，也成为体育

比赛的评论者，甚至成为体育网络暴力的实施者。除

粉丝群体外，其他群体也可能加入这场鱼龙混杂的网

暴行动之中，最典型的包括竞技爱好者暴力和竞技赌

博者暴力两种情形。 

所谓竞技爱好者暴力，是指热爱竞技体育的体育

迷因竞技成绩和竞技表现而对运动员实施的暴力行

为。竞技爱好者专注于竞技成绩和竞赛表现，常常表

现为“唯金牌论”“唯成绩论”“唯国籍论”的行为倾

向，当运动员表现不能够达致预期，竞技爱好者除了

进行点评竞赛技术等中立性评价之外，往往还会借机

发泄情绪，甚至网暴运动员。虽然粉丝暴力表现为唯

运动员论，但也可能混入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巴黎奥

运会体操男团决赛，在大比分领先的优势下，很多体

操迷都认定金牌非中国莫属，但因为苏炜德单杠和跳

马的重大失误，中国队不敌日本队屈居亚军。比赛一

结束，从苏炜德到教练组均受到大量体操迷的痛斥。

而这其中，也掺杂了体操运动员粉丝的暴力行径，部

分粉丝借此机会质疑东京奥运会体操全能亚军肖若腾

因私心致使张博恒未能入选东京奥运会，最终错失金

牌，掀起了轩然大波。故而，竞技爱好者暴力也可能

被粉丝接力，造成暴力形式的混同。 

除了竞技爱好者暴力之外，竞技赌博者的暴力也

往往同粉丝暴力混杂。竞技赌博以运动员成绩输赢作

为赌博胜负的判断标准[16]，随着体育博彩的发展，涉

及的竞技项目越来越广泛。竞技者的输赢直接决定了

赌博者的经济利益，故而，不论输赢、不论国籍、不

论喜好，只要有竞技博彩的存在，运动员就必然会遭

受到竞技赌徒的暴力行径，并且这种暴力形式在外观

上和疯狂粉丝的暴力行径并无二致，很难区分。 

1.3  日常极化与集中爆发共在 

体育饭圈之间的相互斗争在时间上表现为日常极

化与集中爆发，攻击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竞争对象粉丝、

“路人”、相关体育组织，其目的不仅在于维护体育偶

像利益，更带有促进体育公平、正义的道德感。日常

极化意味着体育饭圈冲突在粉丝亚文化的日常实践中

持续不断的上演；而集中爆发是体育饭圈日常化的特

殊表现，这种突发性冲突与日常冲突具有不同的特点。

体育饭圈的日常冲突本质上是饭圈文化在体育领域蔓

延渗透的结果。从体育粉丝互相拉踩、言语攻击的暴

力行为中可以发现体育饭圈日常极化的特点，一是体

育粉丝为了维护“我们”的集体归属感，在持续不断

的冲突中塑造个体对“我们”的认同，又在维护自我

认同的基础上不断的发起对抗，造成体育粉丝之间的

分化。建构认同是饭圈成立和运行的基本逻辑[17]，在

体育饭圈中，攀比、对立、冲突这些具有对抗性质的

行为是维持成员认同的依据。如“CP”粉会自发将两

个运动员设置为“情侣”身份，为了维持这一幻想出

来的爱情，他们会制定各种标准严格筛选成员，甚至

会和“唯粉”之间产生社会冲突。这些看似荒诞、甚

至违法的行为象征着群体荣誉、关乎个体认同，在外

界看来的消极言论却是他们言行合法性的依据。二是

体育粉丝之间的分化与冲突。体育饭圈成员并非都是

因为追星情结而加入到群体之中，部分粉丝参与到群

体之中只是为了解更多体育信息、参与体育活动等。

当部分极端粉丝不断的挑起言语暴力，便会引起那些

真正热爱体育文化、关注体育竞赛的粉丝的反感与厌

恶，当这种非理性的、不关注竞赛本身的声音充斥污

染网络空间时，极易引起粉丝冲突。 

体育饭圈暴力的集中爆发与竞赛时间相关联。这

时，粉丝之间的争论从台后走向台前，在“以爱为名”

的噱头下毫无原则地展开“偶像保卫战”。在这种情况

下，由体育突发事件引起的粉丝情绪的集中爆发有其

产生和结束的过程，表现为以突发事件触发粉丝情绪、

网络扩散加剧情绪极端化、情绪宣泄引发冲突高潮和

直至赛事结束而暂告段落的发展规律，以竞赛事件为

焦点呈现出动态变化、周期短和影响持久的特征。当

饭圈暴力以嘲讽、造谣、网络暴力、引流控评等形式

向社会席卷而来时，便会对体育界、网络秩序和社会

大众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 

1.4  语言暴力与人格侵犯主导 

体育饭圈暴力在类型上表现为语言暴力与人格侵

犯为主导，这与娱乐圈饭圈暴力形式一致，但其攻击

对象更为广泛，语言暴力形式和证成理由更为多样。

具体而言，体育饭圈暴力在空间范畴之下呈现出不同

样态。 

首先，体育饭圈现场暴力表现为集体情绪渲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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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理性、攻击性。一是重视情感释放而轻视赛场规

则，对于体育偶像及其参加竞赛项目的热爱激起赛场

观众热烈、狂放的集体情绪，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

无时无刻不牵动着观众情感的走向，不仅仅引发观众

当下的情绪，而且也会唤醒观众对于体育偶像及参赛

项目的历史记忆，使观众在多重情绪叠加、从众意识

中以暴力来宣泄不满、质疑。常见情况如粉丝在比赛

现场公然质疑裁判对自己所支持的运动员不公，2023

年全国跳水锦标赛决赛，全红婵惜败陈芋汐获得亚军，

全红婵粉丝现场公然质疑裁判故意压分[18]。在这种状况

下，集体情绪的现场宣泄胜于赛场规则和结果。二是

重视体育偶像竞赛表现而忽视体育道德要求，参赛观

众现场呐喊助威有时会为运动员提供精神力量，是竞

赛场上充满激情与温暖的风景，甚至成为传递民族与

国家价值观念的表现。但是体育饭圈之间以体育偶像

利益为中心的泾渭分明的边界，使他们难以认同其他

体育偶像及其粉丝的观点、表现与行动，甚至于不分

场合、道德的要求而相互攻击。如巴黎奥运会乒乓球

女单决赛中孙颖莎球迷在孙颖莎得分时爆发出的强烈

欢呼声，在陈梦得分时发出的阵阵倒彩。 

其次，体育饭圈网络暴力可以分为道德绑架型、

成绩拉踩型、诽谤型、侮辱型、人肉搜索型 5 种主要

表现形式。第一，道德绑架型是体育粉丝以道德伦理

来支持自己的暴力声讨。其典型表现就是以人民的期

待、公平竞争等道德之名发起对运动员的言语攻击，

以至高的、甚至是“无理”“双标”的道德标准，来证

成和掩盖自己内心欲望和情感发泄，将网暴运动员行

径变奏成正义的批判，以此来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同和

群体的参与。如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针对陈梦战胜

孙颖莎的战果，就出现了以“仁义”“大义”“礼义”

“忠义”“良心”等道德规范“五问陈梦”的网暴行径。

第二，成绩拉踩型是粉丝群体以运动员成绩作为拉踩

其他运动员的一种网暴行为。成绩是竞技运动员的重

要标签，也是竞技运动员为大家关注的重要原因，故

而成绩比较和基于此的嘲讽、拉踩就成为了粉丝暴力

的重要表现形式。如以樊振东、马龙的单打世界冠军

头衔讽刺王楚钦世界第一的荣誉名不符实。第三，诽

谤型则表现为粉丝通过捏造、臆断、揣摩竞赛表现背

后的事实来抹黑运动员形象。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

言，粉丝作为一个狂热的群体，虽然缺乏推理能力，

但是“想象力不但强大、活跃，而且非常容易受到影

响。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次事故都能在他们头脑中

唤起栩栩如生的形象”[19]，故而粉丝臆造运动员竞赛

背后的“真相”已成为后真相时代司空见惯的现象。

如臆断某运动员获得比其他运动员更多的资源而戏称

其为“太子”，质疑体育组织在竞赛安排中过分“照顾”，

认为其有背景和后台。第四，侮辱型则是以语言或者

特定符号人身攻击运动员。当下，各种表情包、侮辱

性代号或者辱骂性语言缩写等成为粉丝实施网络暴力

的途径，最典型的当属乒乓球饭圈所盛行的“太子”

“32 阿哥”等侮辱性称谓。第五，人肉搜索型是一种

对运动员、教练员隐私的偷窥和侵犯行为，其往往与

诽谤型暴力“结伴同行”，侵害他们隐私与名誉权利。

“时常可以看到部分新闻媒体对体育明星情感隐私的

关注与窥探胜过对运动员训练与竞赛表现的关注，比

如一些媒体从各种生活琐事中挖掘陈梦和王楚钦的关

系，这不仅容易引起社会大众的误会，也容易激起粉

丝之间的冲突”[20]。 

 

2  体育饭圈暴力的内在根由 
体育饭圈暴力因其独特的外在形式，不仅仅侵害

了运动员的人格权利，更造成竞技精神传播窄化、竞

技精神社会功能弱化与竞技体育生态受损等恶果。对

此，必须进一步探究其内在根由和必然性，以加深对

其理解与认知，探索合适的治理手段与方法。综合来

看，体育饭圈暴力的内在根由主要包括以下 4 点。 

2.1  竞技本质符合饭圈的形塑逻辑 

竞技在本质上就是一场规则范围之内的输赢游戏，

“为某事游戏或竞争，首先且最为紧要的就是胜利”[21]，

胜利是竞技的首要目标。因此，竞技成绩常常被作为

竞技评价、运动员评价的金标准，“金牌至上”和“金

牌意识”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竞技文化。竞技成绩的

好坏往往被认为与国家实力相关联，以奥运会为代表

的竞技比赛承载着“煽动民族情绪、振奋民族自尊心

和自豪感的”重要使命[22]。虽然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

和我国国力、竞技实力的增强，奥运会金牌所受到的关

注度已经不如从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渐

渐凸显，但是每逢奥运，金牌榜的关注度依然居高不下。 

在金牌意识的竞技本质和竞技氛围之下，竞技体

育本身成为饭圈滋生的沃土。一方面，饭圈作为一种

社会圈层和场域，充满了权力的角逐和争夺，其与竞

技体育胜利至上的逻辑相吻合。作为“争夺的空间”，

粉丝群体为了强化或改变既有位置的客观关系而利用

种种可能的资本或策略进行争夺[23]。在这一过程之中，

成员在圈内由意见领袖引导形成“共意”[24]，通过圈

层的互动形成传播圈和内容数据库，在圈外则表现为

通过打榜、刷数据、造舆论而进行流量争夺战[25]，谁

能获得更多的流量就掌握了话语权，就能够在饭圈之

战中获得胜利，这在本质上契合了胜利至上的竞技逻

辑。另一方面，竞技成绩是运动员出圈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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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竞技饭圈形成和互动的核心根基。纵观深受饭圈

侵袭的体育项目，大多是我国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

特别是乒乓球。而深受其害的运动员，则往往是竞技

成绩的顶尖选手，马龙、王楚钦、陈梦、孙颖莎等均

在此列。故而，竞技成绩是运动员出圈而吸粉的首要

因素，也是饭圈形成的首要原因。同时，竞技成绩也

是饭圈相互竞争和互动的关键要素。如在乒乓球运动

员的粉丝群体中，已形成大赛成绩、外战成绩、大满

贯成绩、巡回赛成绩等多维度的成绩拉踩互动模式，

粉丝利用一切“聪明才智”设立各种成绩比较标准以

战胜对手，获得胜利。  

2.2  法治约束困境助长饭圈习气 

当下，体育饭圈暴力面临着法不责众困境。法不

责众是目前包括网络暴力在内群众性违法治理的最大

困境[26]。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强调在从严

惩处的同时，做到宽以济严、宽严有度、罚当其罪[27]。

因为违法行为难以辨别、社会危害程度难以判定，以

及基于治理成本和治理正当性的考量，导致原应依法

处分的违法行为很难通过法律以追责，继而导致体育

饭圈暴力逃逸于现行管控机制的制约，犹如脱缰之野

马践踏法治尊严，扰乱竞技与社会秩序。具体而言，

对于体育饭圈暴力治理的专项整顿隔靴搔痒，常规整

治中各规则体系未形成联动机制，治理效果欠佳。 

从专项整顿来看，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体育宣传

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形

成多部门协同配合、全系统聚焦发力的共治格局”[28]，

在整治体育领域“饭圈”乱象专题工作会上又提出要

“努力推动形成全系统协同配合、聚焦发力的综合治

理格局”[29]。虽然这些专项整治要求提出了相关建议，

并要求多方协同，但这大多是指引性和纲领性要求，

可操作性不强。如在巴黎奥运引发的各种饭圈暴力中，

公安部门也仅仅只针对 4 起典型的暴力行为进行了统

一整治；乒乓球协会和体操协会虽然发布了对饭圈谴

责的声明，但相关整治并无下文。 

从常规整治来看，对体育饭圈暴力的常规性整治

散见于各种专项规则、一般性法律规范、专门性体育

赛事规范以及网络平台的自治规则之中，虽然规则体

系较为完善，但实践效果不佳，未能形成联动机制，

无法有效捕捉体育饭圈暴力新特征，难以对体育饭圈

暴力进行精准涵摄和规制。一方面表现为体育饭圈现

场暴力的规范对象范围过窄，规范力度过轻。如《体

育总局公安部关于加强体育赛场行为规范管理的若干

意见》第 3 条、《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 29~31

条针对观众行为的规范范围主要包括携带危险品、拥

挤等不安全行为，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反社会

倾向等方面的言论、旗帜和标语行为以及辱骂、侮辱、

赛场暴力等暴力行为，对于热烈欢呼、唏嘘、声援等

影响比赛秩序的新型暴力行为未纳入规范机制之中。

在治理方式上主要依赖于组织者对于观众秩序的维

护，只有构成违法犯罪的观众暴力才会被法律所惩戒，

一般的失序行为不会受到惩罚，故而大量的失序粉丝

群体依然可以驰骋于各大赛场而未受到任何制裁。另

一方面，对体育饭圈网络暴力的规制存在着规范范围

过窄、审查机制缺陷和责任追究困难的弊端。根据《关

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网络暴力

被限定为网络侮辱、诽谤、侵害个人信息、恶意炒作

等 4 种行为并对应 4 种犯罪以惩罚，未构成犯罪的符

合治安管理处罚等规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但是

还存在着煽动情绪、无端揣测等不友善言论。对此，

只能依赖于平台规则自治和被害者的被动应对，而无

法寻求法律上的积极规制。此外，对于目前网络暴力

的治理而言，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要求平台承担主要

的管理责任[30]，这就导致平台在网络暴力治理中被课

予过多义务[31]，加上网络暴力本身容易与网络监督等

网络义举相混淆[32]，使得网络平台很难在表达自由与

饭圈暴力之间进行精准辨析和处置。而且这一制度安

排忽视了网络执法者的参与，网暴治理很大程度上只能

依赖举报和平台的自我管理，执法主体在网暴治理中处

于“不在场”的存在，治理的威慑力和实效性不强。 

2.3  资本裹挟滋养体育饭圈 

竞技体育与资本、网络、粉丝的紧密结合助推了

体育饭圈的野蛮生长。竞技体育的经营和发展需要市

场力量的参与，但当资本迅速涌入尚未为市场化、商

业化、职业化发展做好制度准备的体育领域后，由资

本扩张造成的负面影响便在体育饭圈中表现的淋漓尽

致。在消费主义、粉丝经济盛行之下，体育饭圈带动

的流量经济成为资本获益的重要途经。消费主义的关

键就在于不断地制造出刺激消费的符号幻象致使整个

社会受到符码的操纵，制造出无穷无尽的消费需要和

社会狂欢[33]。人们越来越关注商品的身份定位与符号

价值，“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

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物品以便被购

买和消费”[34]。在体育商业中，体育明星 IP 就是体育

营销中最为吸人眼球的稀缺“符号”。如姚明、苏炳添、

刘国梁等众多体育明星都先后与不同商业品牌进行合

作。当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被赋予“体育明星”符号，

并能够在与社会互动中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时，“体育

明星”的符号价值很快会在资本的推动下成为“粉丝”

与社会所追求的产物[35]，成为体育产业、粉丝经济和

娱乐领域重要的文化资本。因而，体育饭圈化愈演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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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根源也就在于资本以粉丝群体为突破口，借用体

育明星的符号价值打造了满足粉丝追星、体育界“出

圈”和资本获利需要的经济景观。 

在体育明星消费符号的控制体系下，粉丝对于体

育明星形象的迷恋和追逐成为资本布局和谋划的风向

标，通过制造情感需要、刺激情感消费、激发群体行

动导致粉丝群体沉浸于自我编织的狂欢盛宴中无法自

拔。一方面，情感在资本的裹挟中成为可以数据量化、

货币表征的工具。资本借助数字媒介、文化符号将粉

丝对偶像崇拜的情感融入到批量生产的、娱乐消费的

商品之中。体育明星的知名度和粉丝影响力成为资本

宣传推广商品的符号象征，体育明星符号被资本物化

为竞争逐利的手段。资本借助网络媒介向粉丝传递灌

输体育明星象征的健康、时尚、潮流的生活方式，使

粉丝群体成为体育明星代言产品的追随者，不断刺激

体育粉丝为偶像的符号价值消费买单。如体育明星代

言的运动品牌、营养食品、日用穿搭等成为粉丝选择

的参考。另一方面，资本不断为体育饭圈粉丝制造出

新的情感需要，助推体育粉丝群体的野蛮行径。在流

量导向下，数据即资本，体育明星曝光率、话题度、

粉丝量成为衡量其商业价值的重要指标。为了提升体

育明星的社会知名度，体育明星的私生活、运动员之

间的恩怨、丑闻等成为平台推送的热点。在体育明星

网络热点话题之下，必然能看到粉丝群体相互拉踩、

应援打榜、流量控评的身影，甚至不惜购买水军参与

到流量战中。粉丝集群行为的冲动、盲目使其成为替

资本营造数据热度、获取流量变现的机会的工具，成

为资本打造的体育文化工厂的“免费劳动力”。 

2.4  网络传播速成集体认同 

饭圈是体育粉丝的“赛博组织”，关注体育明星议

题的共同性、情感的共享性和文化的认同性将粉丝成

员连接在一起，他们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强化圈内“自

己人”的身份，并与非成员的“局外人”群体严格区

分开来。而且不同饭圈群体都有一套自以为正义且道

德的判断规则，这导致不同群体在非理性的群体氛围

中日益表现出难以调和的对立特质。体育饭圈暴力与

圈层互动相关，从饭圈参与网络互动的过程来看，圈

层的认同机制、互动方式与共识差异是导致成员参与

到网络征讨与群体对立之中的重要原因。 

一是认同是饭圈集体行动的动力。体育饭圈文化

在满足个体认同和需求中推动粉丝不断地参与到圈层

建构中，成员在圈层中通过分享与获取信息能够获取

更多的归属感，成员表现的越是活跃，圈层的共同体

意识也就越强。体育饭圈由于认同主题的差异，也呈

现出如团粉、唯粉、CP 粉等复杂的粉丝生态。如在体

育 CP 粉的世界中，他们认为自己认定的竞技 CP 不容

质疑，这也是他们关注竞赛的主要乐趣，常常通过 CP

向视频、同人图、同人文等幻想 CP 之间的爱情。二

是成员非理性互动引起群体极化。互动是饭圈建构和

维持的重要机制，在围绕特定圈层话题的交流互动中，

成员需要遵守相应的组织规则，并按照组织的角色期待

来进行互动。在这里“群体没有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

说群体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19]。在

多数情况下，竞技粉丝对运动员的争论都是缺乏事实

根据的价值判断，如面对运动员成绩不好时会一股脑

地网暴运动员或教练，在这种网络舆论中粉丝的情感

偏好远胜于事实真相。三是圈层共识分化加剧群体对

抗。体育饭圈生存的网络空间是一个充满权力的场域，

在这里，“场域是力量关系——不仅仅是意义关系——

和旨在改变场域的斗争关系的地方，因此是无休止的

变革的地方”[36]。体育饭圈之间的博弈源于粉丝对体

育明星的“爱”，以及粉丝心中的道德感，这如同宗教

般强烈的信仰驱动着粉丝“党同伐异”。如王楚钦奥运

爆冷出局引发自家粉丝与圈外成员之间的激烈争论，

类似此种的饭圈争论频繁爆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网

络生态，不仅会让自家粉丝为偶像感到委屈而疯狂发

起抵制洗白活动，也会引起路人群体对体育饭圈粉丝

的“强烈抵制”，由此加剧体育饭圈之间以及与非饭圈

成员之间的群体对抗行为。 

 

3  体育饭圈暴力的多维治理格局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到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持续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始终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意味着

从法律作为主要手段、国家社会二分、政府主导的“统

治型”或“管理型”秩序建构模式[37]转向了多元主体、

多维方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系统化”

的“治理型”秩序建构模式[38]。体育饭圈治理是一项

涉及多层面的系统性工作，对于体育饭圈暴力的治理

必须坚持协同治理思维，划分好不同主体在体育饭圈

暴力治理中的职责，充分协同好法治、自治与德治在

体育饭圈治理中的作用。 

3.1  坚持依法治体，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体育饭圈暴力是体育现代化

进程中涉及多领域、多主体的重要难题，需要进一步

完善法治体系，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相协同，为解

决体育饭圈暴力法不责众困境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针对现行规则规范体育饭圈暴力范围过窄、

饭圈暴力与正常体育评论混同的困境，现行规则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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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暴力的界定标准。一方面，将赛场唏嘘、狂欢等

影响比赛进程与比赛秩序的现场暴力行为纳入规制范

畴之中，但同时必须注意观众的欢呼和声援也是体育

竞赛的一部分，不能过分予以限制。对此，应当专门

针对体育赛事观众行为制定《体育赛事观众规范条

例》，将影响比赛进程、扰乱比赛秩序的欢呼、唏嘘、

声援行为纳入规制范围，并建立起观众征信机制，如

因上述行为被赛事安保人员或者裁判制止，应根据次

数来限制或者禁止参观体育赛事惩戒机制，而对于观

众正常观赛的庆贺行为不予规制。另一方面，扩大网

络暴力规范对象，将煽动、无端揣测等不友善行为纳

入到网络暴力治理范围之内，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条件

的，诉诸行政法律法规以治理，对于情节与后果严重

的应根据刑法相关规定予以惩处。对此，可以根据煽

动内容将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等煽动型犯罪纳

入到网络暴力犯罪认定范围，同时，通过刑法修正案

以对现行罪名进行包括网络仇恨行为的扩大化解释，

扩大网络暴力犯罪认定范围[39]。此外，应当建立起网

络用户信用管理机制并配套相应行政处罚措施，针对

网络用户发布网络暴力言行的，应根据情节轻重来增设

禁止在公共平台发表言论、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 

其次，加大体育饭圈暴力整治力度，探索饭圈暴

力最优执法体制。第一，专项治理必须掷地有声，真

正建立起多部门共同联合执法机制，针对体育饭圈特

定事件展开非常规性执法活动，特别是要联合公安、

网信等执法部门，而不能单一依赖于体育总局、体育

协会等体育部门。第二，常规治理必须行之有效，针

对体育饭圈暴力法不责众、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需

依赖科技以支撑和保障，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算

法”的有效配置，研发执法主体与网络平台实施管控

的智能辅助系统，以此建立网络暴力信息监控与预警

机制，这样既可以发挥执法主体在网络暴力治理中的

主导地位，及时监控、及时整治饭圈违法行为；同时

又可以落实好执法主体的监管职责，在执法主体的参

与监督之下，倒逼网络平台落实好“信息发布审核、

监测预警、识别处置等”[40]平台义务，实现对体育饭

圈暴力的有效治理。 

最后，降低网络侵权的举证责任标准，落实好平

台的辅助义务。对于体育饭圈暴力举证责任繁重的困

境，应针对不同情形减轻受害者的证明义务。第一，

针对诽谤、侮辱等刑事自诉类案件，应当降低立案标

准，将“有足够证据”这一过高的立案标准降低为“有

证据证明”或者直接“取消对证明标准的要求”[41]，

将对证据的审查放到庭审过程之中，以此提高网暴案

件的立案率。第二，降低网暴类案件的举证标准，针

对网络暴力自诉类刑事案件，必须落实公安机关协助

取证制度与平台协助义务的规定，探索建立针对于自

诉案件的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特殊取证规定，改变

受害者孤掌难鸣的举证困境；同时，针对民事侵权类

案件，同样需要减轻受害者证明义务[42]，在坚持过错

责任原则“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前提之下，探索

建立平台协助取证制度，对于受害者无法查明的关于

侵权者的真实身份、数据更迭等情况，明确平台的协

助取证义务。第三，对于网暴侵权中平台所承担的连

带责任追究，应当从过错责任原则转变为过错推定责

任原则。在“算法+人工智能”的加持之下，平台对

网暴事件的扩大难辞其咎，但作为普通个体无法探析

平台算法的运行规则，在此情况之下，让受害者承担

对平台未尽到相关义务的举证责任强人所难。对此，

应当明确平台承担过错推定责任，一旦发生相关网络

侵权，推定平台存有过错，需平台举证自己没有过错

以澄清。在这些举措之下，受害者的举证责任大大减

轻，更有利于对体育饭圈暴力行为的追究与治理。 

3.2  坚持依法自治，发挥体育自治的主导优势 

加强体育自治既是体育治理的题中之义，也是促

进体育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体育自治是作为体育

社会团体法人的全国单项体育协会的内部自治[43]，国

家体育总局、体育协会以及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体

育教育联合会等是体育治理的有效载体，他们“在长

期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自治、自律、激励、监督、保

障等内部运行机制”，为体育自治提供了主体条件[44]。

因而，可以通过体育组织加强对体育界的约束和管理，

引导体育事业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为回应体育饭圈带来的社会问题，体育组织可以

在以下方面发挥功能，一是体育组织要建立健全内部

管理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加强内部思想管理。一方

面，要强化体育队伍的思想教育，强调运动员作为体

育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要求运动员警惕体育事业过

度商业化、娱乐化，引导粉丝理性体育参与，做好体

育精神、体育文化的宣传推广。另一方面，要提高体

育队伍在网络环境下的自我保护能力和抵抗网络舆论

能力。二是体育组织要加强合作，完善体育规则，使

体育竞赛更为公平、透明。一方面，对于体育饭圈暴

力，应推动国际体育联合会以及国际奥委会等权威性

组织，汲取各国治理体育观众暴力的有效举措，制定

并推行统一的规则，特别是针对于重要赛事，应当考

虑将饭圈暴力纳入单独的规范对象，明确赛场观众的

言行举止以维护竞赛环境公平。另一方面，国内外赛

事组织须加强合作，构建管理科学、协同高效、规范

有序的竞赛体系，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竞赛的程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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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既要保障体育观众对体育竞赛的监督权，也要保

障运动员、裁判员等体育人的相关权益，在体育运动

员、体育组织与体育粉丝、体育公平与商业发展之间

寻求一种平衡。三是体育组织要加强对体育饭圈风险

的监管。要以竞技体育现代化发展需求为导向，可与

网络平台、政府等相关部门的联合互动中，共同研发

网络暴力智能辅助系统，科学研判体育饭圈粉丝暴力

风险发展规律，动态关注体育粉丝线上线下的言论与

行动，提高风险预警、识别与处理能力。如在巴黎奥

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利用人工智能监控技

术及时识别网络暴力言论并提交给相关平台处理，有

效保护了运动员身心健康。同时，竞技体育国际赛事

的普遍化呼唤国际国内体育组织合力协作，可以围绕

体育人才培养、体育粉丝管理等，促进体育现代化和

法治化的措施、经验的交流与沟通，在体育沟通与合

作当中共同推进竞赛事业发展。  

3.3  坚持道德引领，发挥体育文化的涵养作用 

引导体育粉丝形成理性的体育价值观念和体育道

德对矫正体育饭圈暴力行为至关重要。体育伦理信念

是体育道德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体育文化的核心要素

和体育文化价值的判定标准[45]，对于个人的体育价值

理念和行为起着主导作用。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共识

和道德判断标准，当粉丝的体育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

相违背时，就容易产生诸如对立、暴力或斗争等行为。 

充分发挥体育文化的价值涵养作用，通过体育道

德建设让体育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是破

除唯金牌论的舆论导向，以中华体育精神、奥林匹克

精神引导粉丝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理念。以体育精神

滋养体育粉丝的价值观念，让体育精神融入到日常生

活之中，促成体育粉丝形成无私奉献、顽强拼搏、友

谊团结的道德品质，超越以往对体育运动的工具化、

功利化的狭隘认知。对此，各媒体以及体育协会应当

在日常体育宣传中，淡化金牌导向的宣传实践，取消

大赛奖牌榜的设置，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置于体育宣

传的核心地位。同时要引导粉丝摒弃通过竞赛赌博谋

利的不良思维，以现实案例向社会大众揭露竞技赌博

活动的危害性，使大众形成积极健康的体育观念，避

免被竞技赌博以金钱为诱惑而发生违法行为。二是在

体育实践中引领人们感悟体育精神。体育文化活动是

体育道德建设的有力抓手，可以在各基层单位开展体

育精神文化宣讲活动，通过引领人们参观体育博物馆、

举办体育比赛、发展体育旅游等增进社会大众对体育

文化的了解，使人们在多样的体育参与中养成体育道

德品质，成为体育文化、体育道德的建设者与实践者。

三是发挥体育饭圈“大粉丝”的道德示范作用。体育

粉丝文化由来已久，然而体育圈层文化与体育精神并

非完全割裂开来，二者之间的张力也并非不可调和。

体育饭圈领袖人物在粉丝群中承担着较为重要的组

织、管理和调节粉丝行为的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

重要粉丝的引领示范作用，使其成为体育道德的践行

者与粉丝楷模，将体育精神融入到圈层文化之中，从

文化根源上引领体育粉丝参与体育实践，从而有效规

避体育粉丝集体失范行为。 

 

参考文献： 
[1] SEKOT A. Violence in sports[J]. European Journal 
for Sport and Society，2009(1)：37-49. 
[2] 石岩，王莹，赵阳，等. 球场观众暴力的发展趋势、

研究进展与遏制策略[J]. 体育科学，2007，27(1)：
24-40. 
[3] 360 百科. 加纳足球惨案[EB/OL]. (2024-05-10) 
[2024-08-14]. https://baike.so.com/doc/6562105-67758 
59.html 
[4] 王智慧，高鹏飞，张秋. 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群体

性事件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2013(5)：57-60. 
[5] 新浪体育 . 巴黎奥运会观赛热点报告 [EB/OL]. 
(2024-08-24)[2024-09-14]. https://k.sina.com.cn/article_ 
1638781994_61add42a06402zmsu.html 
[6] 汪宇明. 核心-边缘理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运用[J]. 
经济地理，2002(3)：372-375. 
[7] 邓大才.“圈层理论”与社会化小农——小农社会

化的路径与动力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2009，48(1)：2-7. 
[8] 张铨洲.“入世与出世”：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

的困与策[J]. 中国青年研究，2022(3)：89-94+43. 
[9] 孙海光 . 整治畸形体育饭圈文化必须多方合力

[N/OL]. 新京报，2024-05-29[2024-08-30]. https:// 
www.bjnews.com.cn/detail/1716978209168435.html 
[10] 张发强. 让观众成为体育比赛的主体[J]. 体育文

化导刊，2005(8)：3-4. 
[11] CALLEJA P，MUSCAT A，DECELIS A. The effects of 
audience behaviour on football players’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New Studies in Sport Management，2022(1)：
336-353. 
[12] 申金霞，万旭婷. 网络圈层化背景下群体极化的

特征及形成机制——基于“2•27 事件”的微博评论分

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8)：
55-61. 
[13] 严丹. 智媒时代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生成机理与

治理策略[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44(4)：70-77. 



 
60 体育学刊 第 32 卷 

 

[14] 许建萍. 青年群体极化的网络样态及其生成逻

辑、引导进路[J]. 思想教育研究，2022(4)：99-103. 
[15] 张钧莉，方明东. 迷失的狂欢：“饭圈文化”失范

表征、成因及治理[J]. 当代青年研究，2022(2)：88-93. 
[16] 徐伟. 体育犯罪刑法边界：标准构建与实践策略[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7，41(5)：57-63. 
[17] 曾庆香.“饭圈”的认同逻辑：从个人到共同体[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9)：14-23. 
[18] 南方网. 全红婵粉丝怒怼裁判？饭圈杂音请别为选

手“招黑”！[EB/OL]. (2023-11-27)[2024-08-15]. https:// 
news.southcn.com/node_179d29f1ce/6be3e8b08b.shtml 
[19]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M]. 张倩倩，译. 北

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73. 
[20] 凤凰网. 体育圈被饭圈文化“入侵”了？[EB/OL]. 
(2024-08-12)[2024-08-26]. https://ent.ifeng.com/c/8bzT 
ZvKKs1i 
[21] 约翰•赫伊津哈. 游戏的人[M]. 舒炜，等译. 北

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4：54. 
[22] 韩凤月，解正伟，赵学伟，等. 中国民众“奥运

金牌情结”的历史成因与现状研究[J]. 广州体育学院

学报，2014，34(6)：8-10+26. 
[23] 布迪厄，强世功. 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

的社会学[J]. 北大法律评论，1999(2)：496-545. 
[24] 陈丽琴. 饭圈女孩“进化”的行动逻辑与“共意”

建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37(3)：140-150. 
[25] 金方廷.“饭圈化”：移动互联时代的群体组织与

行为逻辑[J]. 文化纵横，2024(2)：142-151+159. 
[26] 田宏杰. 网络暴力刑法治理中的“法不责众”困

境及其化解[J]. 法学杂志，2024，45(1)：29-44+2. 
[27] 胡江. 刑法与行政法条文表述相同时的衔接适用[J]. 
法学，2024(10)：98-113. 
[28] 国家体育总局. 奋力谱写体育宣传文化工作新篇

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体育正能量，全国

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召开[EB/OL]. (2024-05-16) 
[2024-09-27].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67006/ 
c27731602/content.html 
[29]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总局召开整治体育领域“饭圈”

乱 象 专 题 工 作 会 [EB/OL]. (2024-08-29)[2024-09-27].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67006/c28057145/co

ntent.html 
[30] 王静. 数字公民伦理：网络暴力治理的新路径[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25(4)：28-40. 
[31] 生沛文，熊樟林. 网络暴力治理中平台规制责任

的界定与防御机制构建[J]. 江苏社会科学，2024(15)：
187-196+244. 
[32] 王锡锌，黄智杰. 网络义举还是网络暴力——网

络举报监督行为的边界及法律控制[J]. 法学论坛，

2024，39(5)：5-16. 
[33] 欧阳谦. 消费社会与符号拜物教[J]. 中国人民大

学学报，2015，29(6)：66-74. 
[34] 布希亚. 物体系[M]. 林志明，译.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1：224. 
[35] 於振鹏，李江，何满龙. 符号消费与社会共谋：

体育明星人设的生成、维持与崩塌[J]. 体育与科学，

2020，41(3)：43-49. 
[36] 布迪厄，华康德.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0. 
[37] 魏治勋.“善治”视野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

化[J]. 法学论坛，2014，29(2)：32-45. 
[38] 郑言，李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

现代化[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4(2)：
5-12+171. 
[39] 田宏杰. 网络暴力刑法治理中的“法不责众”困

境及其化解[J]. 法学杂志，2024，45(1)：29-44+2. 
[40]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公报，2024(23)：46-50. 
[41] 谢登科. 网络暴力犯罪自诉程序的立案证明标准

反思[J]. 当代法学，2024，38(3)：84-96. 
[42] 王嘉庚. 网络暴力侵权民事救济：困境与路径[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1)：7-13. 
[43] 彭昕. 我国体育自治建构的法理诠释[J]. 西安体

育学院学报，2013，30(6)：650-655. 
[44] 张琴，易剑东，董红刚. 动力•运行•约束：体育

治理机制探析[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7，41(5)：
36-41. 
[45] 王智慧. 失范抑或常态：理解转型期体育文化及

伦理信念失范的一个视角[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1，47(5)：79-86. 
 

 


